
 

 

 

 

 

加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苏财会函〔2022〕11号 

 

转发财政部会计司关于针对会计人员开展 

电信网络反诈宣传教育工作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、县（市）财政局，省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管理处，省

国资委财务监管处，有关单位： 

现将《财政部会计司关于针对会计人员开展电信网络反诈宣

传教育工作的通知》（财会便〔2022〕34号）转发你们，请你单

位高度重视，按照电信网络反诈宣传教育工作有关要求，做好宣

传发动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 

 

附件: 财政部会计司关于针对会计人员开展电信网络反诈

宣传教育工作的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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